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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127               股票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2015－052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关于对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

年报问询函【2015】第 30 号）收悉，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民科技”或“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所涉问题进行了分析，现回复如

下： 

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民化纤”）和苏州新民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民印染”）100%股权转让给关联

方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交易价格 48,454.73 万元，实现投资收益 7,332.67 万元，

与此相关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457.35 万元，你公司将前述收益计入 2014 年利

润。请你公司说明： 

（1）股权转让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具体内容、相关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 

（3）新民化纤、新民印染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的完成时间是 2014 年 9 月 17

日，你公司对前述子公司的合并期间为 2014 年 1 月-8 月，请说明合并期间处理是

否合规。 

（4）截至目前，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已履行完毕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承诺。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新民化纤和新民印染 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

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以下简称“东方恒信”）。 

（1）母公司单体报表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七条“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052           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 2 - 

母公司财务处理： 

确认应收东方恒信的股权转让款：39,762.90 万元（新民化纤）、8,691.83 万元

（新民印染）；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54,963.13 万元（新民化纤）、7,811.95 万元（新民印

染）； 

同时分别确认投资收益：-15,200.23 万元（新民化纤）、879.88 万元（新民印染）。 

（2）合并报表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企业因处置部分股

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

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

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

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

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

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公司合并报表财务处理： 

处置股权时，公司应享有原有子公司新民化纤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为 33,527.79 万元（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审字[2014]2983

号《审计报告》审计），应享有原有子公司新民印染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为 8,453.47 万元（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审字[2014]2984

号《审计报告》审计），上述合计为 41,981.26 万元。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48,454.73

万元与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为

6,473.47 万元，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

的其他综合收益 857.68 万元，在丧失控制权时也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由此，公司因转让全资子公司新民化纤、新民印染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合计为

7,331.15 万元，与合并报表确认的投资收益 7,332.67 万元，差额 1.52 万元，系本报

告期内公司注销控股子公司吴江新民莱纤有限公司产生的。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新民化纤和新民印染 100%股权转让给关

联方东方恒信，股权转让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报告期内，公司确认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457.35 万元，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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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民化纤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具体内容及相关会计处理 

2014 年 1 月，公司向新民化纤第一次增资，出资方式为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其中实物资产（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合计评估价值 31,358.53 万元，账

面价值 29,266.87 万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合计评估价值 8,803.07 万元，账面

价值 5,286.80 万元，上述所有出资资产评估价值合计 40,161.60 万元。本次增资经江

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华瑞验内字（2014）第 022 号《验资报

告》。 

2014 年 2 月，公司向新民化纤第二次增资，出资方式为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 6,819.39 万元，账面价值 2,168.29 万元，本次增资经江苏华瑞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华瑞验内字（2014）第 038 号《验资报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固定资

产》中固定资产处置的规定：“企业出售、转让、报废固定资产或发生固定资产毁损，

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固定资产的账面

价值是固定资产成本扣减累计折旧和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企业因出售、报废

或毁损、对外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处置固定资产，固定资产转入

清理时，按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借记“固定资产清理”，固定资产清理完成后的净收

益，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

[1995]48 号）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6]21 号）规定：对于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联营的，凡所投资、

联营的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其建造的商品房进行投资和

联营的，应当征收土地增值税。对除上述规定以外的以房地产进行投资、联营的，

投资、联营的一方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作为联营条件，将房地产

转让到所投资、联营的企业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2]191 号）规定：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

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上述出资事项，公司免征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 

根据准则规定，母公司单体报表会计处理为： 

①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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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新民化纤 40,161.60 万元 

贷：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29,266.87 万元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5,286.80 万元 

营业外收入—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2,091.66 万元 

营业外收入—无形资产处置利得              3,516.27 万元 

②2014 年 2 月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新民化纤 6,819.39 万元 

贷：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2,168.29 万元 

营业外收入—无形资产处置利得 4,651.10 万元 

综上，合计确认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259.03 万元。 

（2）新民印染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具体内容及相关会计处理 

2014 年 1 月，公司向新民印染增资，出资方式为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其中实物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在建工程）合计评估价值为 3,577.86 万元，

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1,887.02 万元，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313.06 万元；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合计评估价值 2,734.09 万元，账面价值 777.24 万元，上述所有出资资产

评估价值合计 6,311.95 万元。本次增资经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

出具华瑞验内字（2014）第 021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本次出资，公司免征土地增值税和营

业税。 

根据上述提及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固定资产》中固定资产处置的规定，母公司单体报表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新民印染 6,311.95 万元 

贷：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887.02 万元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313.06 万元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777.24 万元 

营业外收入—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1,329.74 万元 

营业外收入—在建工程处置利得                48.04 万元 

营业外收入—无形资产处置利得              1,956.85 万元 

本次合计确认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334.63 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原全资子公司新民化纤、新民印染资产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052           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 5 - 

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上述母公司单体报表确认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合计

13,593.66 万元）由此在合并报表中体现，同时 2010 年新民化纤向母公司转让土地

使用权形成的内部未实现收益，也在新民化纤 100%股权实现转让的当期确认收益

863.69 万元。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新民化纤和新民印染进行业务整合并将

100%股权转让给东方恒信，确认与此相关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457.35 万元，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报告期内，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新民化纤、新民印染 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东方

恒信，并判断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丧失控制权时点。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中合并日或购买日的确定：企

业应当在合并日（或购买日）确认因企业合并取得的资产、负债。合并日是指合并

方（或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即被合并方的

净资产或生产经营决策的控制权转移给合并方的日期。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确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一）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二）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三）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交接手续。 

  （四）合并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力、

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五）合并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

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根据上述准则，公司依据以下条件确定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公司丧失对新民化

纤及新民印染控制权的时点： 

（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通过：2014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关于公司与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股权转让协议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2）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2014 年 6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563 号），股权转让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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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交接手续：2014 年 9 月 10 日，公司

与东方恒信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双方协商确定：①为保证交割工作的有效实施，

确定东方恒信最终应支付金额，双方确定以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本次交易的交割审

计基准日，由会计师对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次日（2014 年 3 月 1 日）至交割审

计基准日（2014 年 8 月 31 日）期间目标公司所发生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确认

本次交易的过渡期损益金额，并调整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②东方恒信应于本

协议生效之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且不晚于目标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之工商变更

登记日，向新民科技支付不少于 50%的股权转让款；③交易双方确认，自本确认书

签署之日起，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股东之权利与义务均归属受让方东方恒信所有

或承担。 

（4）合并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力、有

计划支付剩余款项：2014 年 9 月 15 日，受让方东方恒信支付了 2.44 亿元股权转让

款，占东方恒信应付股权转让款的 50%以上。剩余款项也有明确的支付安排，且后

续均已全部支付完毕。 

    （5）合并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

承担相应的风险：自 2014 年 8 月 31 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10 日《资产交割确认书》

签署日，在与新民科技办理移交手续过程中，东方恒信实际上已逐渐控制了新民化

纤、新民印染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且依据《资产交割确认书》，自交割审计基准日（2014

年 8 月 31 日）之后，标的公司发生的损益由受让方东方恒信享有或承担。东方恒信

享有与新民化纤、新民印染有关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综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交割基准日为 2014 年 8 月 31 日，且各方面资料显

示自 2014 年 8 月 31 日起，新民科技对新民化纤和新民印染的控制权已发生转移，

相关利益及风险亦与新民科技无关，公司判断丧失新民化纤、新民印染控制权的时

点为 2014 年 8 月 31 日，合并期间为 2014 年 1-8 月，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4、本次交易中，东方恒信的相关承诺如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

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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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鉴于截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民化纤"）账面应付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民

科技"或"上市公司"）款项合计为 118,529.02 万元。新民化纤计划通

过承接上市公司银行债务的方式，偿还对上市公司的应付款项。如

上市公司实际移转的银行债务如不足抵偿，将由新民化纤自行融资

解决。如在新民化纤股权办理交割手续时，新民化纤通过上述银行

债务移转及自筹资金方式未能偿付应付上市公司款项，本公司承诺，

在与新民科技关于受让新民化纤 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

的先决生效条件成就后，且完成新民化纤 100%股权交割之日起 6 个

月内并不晚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代为偿付上述应付款项之差额部

分。 

2014 年 4

月 17 日 

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履

行

完

毕 

在签署《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苏州新民印染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后，本公司及关联方同意作为新民化纤上述银行借款

的保证担保人，以承接新民科技原有的担保责任，并将积极配合办

理保证担保人变更事项，实现新民科技担保责任的转移。 

2014 年 4

月 17 日 

重大资

产重组

实施期

间 

履

行

完

毕 

截至目前，东方恒信资已履行完毕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承诺。 

 

问题 2、2014 年，你公司未对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计提坏

账准备，涉及金额 17,350.86 万元，占你公司应收账款总额的 79.82%，请说明具体

原因和依据，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回复】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新民科技应收原全资子公司新民化纤 17,350.86 万

元经营性往来款，该应付款是基于真实的原材料及产品购销产生的，是在新民化纤

成为新民科技外部关联方之前形成的。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公司的会计政策如下： 

① 本公司将 100 万元以上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 

②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

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并据

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公司关于应收账款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第四十三条“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应当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

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

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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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的规定。 

新民化纤应付新民科技的款项属于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

项，应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东方恒信作出承诺：“新民化纤应付上市公司的 1.74 亿元

款项，自新民化纤 100%股权交割之日起 6 个月内并不晚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前由

新民化纤通过承接上市公司银行债务的方式偿还，或由新民化纤自行融资解决。本

公司作为新民化纤债务偿还的担保方，会密切关注新民化纤的偿付能力变化，并承

诺如果截止 2015 年 2 月 28 日，新民化纤账面没有与应付上市公司款项等额现金或

未能取得同等额度的银行债务移转批复，本公司将无条件承接该项债务，成为新民

科技应收款项的债务人，并保证在 2015 年 3 月 31 日前全额偿付。” 

基于新民化纤及其担保人东方恒信已以公告的形式承诺了详细的还款计划，并

有能力偿还上述应付款项，公司在对该笔应收款进行单独减值测试时认为该款项收

回的可能性较大，无减值迹象。且在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日之前，东方恒信

作为新民化纤债务的担保方按照还款计划及时履行了承诺，清偿了上述应收款。 

综上，公司未对应收原全资子公司新民化纤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17,350.86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问题 3、2014 年，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 3,443.98 万元，同比增长

532.57%，主要原因是与新民化纤、新民印染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一次性计入当期

损益，请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回复】 

2014 年度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 3,443.98 万元，其中，当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为 389.10 万元；由递延收益转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3,054.88 万元，主要与

新民化纤资产相关，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土地补偿款 1,272.75 相关土地在新民化纤厂区，隶属于坝里村 

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补

助 
951.54 高性能 PET 全消化差别化纤维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 30 万吨差别化纤涤纶

长丝生产线项目 
45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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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最先进卷绕机专项补助

资金 
146.67 — 

重点技改项目补贴资金 80.17 高性能 PET 差别化纤维生产 

高性能 PET全消光差别化纤

维技术改造专项补助资金 
46.50 — 

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

项引导资金 
38.35 

将 24 位 16 头纺丝设备改造为 20 头纺丝设备

和对 5276 套网络喷嘴用更节能的海柏林网络

喷嘴更换。 

节能减排专项补助资金 36.11 

对现有 118位 16头纺丝设备改造为 20头纺丝

设备，提高单机产量和产能，并用一台高压大

力功率空压机替代 5 台小空压机，提高空压机

效率达到节能。 

合计   3,031.48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及其讲解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

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时或结束前被处置(出售、转让、报废等)，尚未分摊

的递延收益余额应当一次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收益，不再予以递延。 

2014 年度，公司将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化纤业务有关的资产均整合至新

民化纤，并将新民化纤 100%股权转让予东方恒信，实现了公司化纤业务及其资产

的整体出售，因此，应将相关资产尚未分摊的递延收益余额一次转入资产处置当期

的收益，不再予以递延。 

综上，公司将与化纤业务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相关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4、“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之“本期处置子公司于本期收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

物”一栏金额为 48,964.08 万元，“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之“1、其他对投资者决

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显示收到股权转让款 47,400.00 万元，请说明前述两

项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 

【回复】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之“本期处置子公司于本期收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一栏金额为 48,964.08 万元，“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之“1、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

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显示收到股权转让款 47,400.00 万元，差异合计为 1,564.08

万元，存在差异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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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异额 1,054.73 万元，系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东方恒信支付的股

权转让款中，包括金 47,400.00 万元现金和 1,054.73 万元的现金支票，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办理了支票支领手续并已收到该笔资金。由于该笔款项属于现金等价物，

故在“本期处置子公司于本期收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中列示。 

2、差异额 509.35 万元，系本年注销控股子公司吴江新民莱纤有限公司收回的

投资款。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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